附件2

申报单位承诺书

北京节能环保中心、天津市节能环保中心、河北省绿色发展服务中心：
我单位承诺，此次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，申报案例的技术无科技成果、专利等知识产权权属争议。单位近3年来经营正常，无违法违规记录、未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如有不实，我单位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以及其他相关责任。


申报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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